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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办〔2019〕2 号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济宁学院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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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落实省教育厅《关于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

录取办法的通知》（鲁教学字〔2017〕21 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

适应省教育厅对 2017 年起入学的专科学生专升本报考资格政

策调整提出的新需求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济宁学院学生奖励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济院政字〔2017〕65 号），制定本方案。2020 年

及以后毕业的专科学生在报考专升本资格审查时使用本方案。

学生报考专升本，其整个专科阶段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，

不得低于同年级、同专业的前 40%。 

一、测评内容 

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内容执行《济宁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

评办法》相关规定：包括基础性素质和拓展性素质两部分，其

中基础性素质包含德育素质、智育素质、体育素质；拓展性素

质包含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、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、团体活动

与社会工作等三个方面。 

二、总分及分项分值 

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满分为 110 分。 

根据鲁教学字〔2017〕21 号文件“以课程学习成绩（学分

绩点）为基础，参考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和创新创业能力，统

筹确定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，其中课程学习成绩（学分绩

点）所占比例不少于 80%”的要求，将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智

育素质分值确定为 88.2 分(调整系数为 1.47)；根据《济宁学

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》中规定的德育素质（30 分）、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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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质（10 分）、拓展性素质（10 分）三项间分值关系，将专升

本综合素质测评德育素质、体育素质、拓展性素质项目分值分

别确定 13.08 分、4.36 分、4.36 分（调整系数均为 0.436）。 

三、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计算办法 

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计算分三步进行：第一步，根据

《济宁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》规定的分值、评分标准对

各分项进行计分；第二步，对各分项计分进行换算，形成专升

本综合素质测评分项得分，各分项换算系数如下：智育素质，

1.47，德育素质、体育素质、拓展性素质，0.436；第三步，将

换算后各分项得分相加后形成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总分。 

换算公式如下： 

综合素质测评总分=基础性素质分[德育素质分*0.436+智

育素质分*1.47+体育素质分*0.436]+拓展性素质分[科技创新

与社会实践分*0.436+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分*0.436+团体活动

与社会工作分*0.436] 

四、组织实施 

专升本综合素质测评工作组织实施执行《济宁学院学生综

合素质测评办法》相关规定。 

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，需重新完成转入专业所有

课程的学习任务，其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的确定，与转入专业其

他学生标准相同。学生转出专业的学习成绩，除部分转入专业

同时开设的公共课等成绩外，其他成绩均不参与转入专业的综

合素质测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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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29 日印发 


